
武汉市青山区烟草制品零售点
排队轮候办法

第一条　为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规范实施《武汉市青山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青山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范围内新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申请人在所申请的市场单元零售点现存数量达到上限的情形下进行的排队轮候管理。
第三条　申请人愿意参加排队轮候的，通过武汉市烟草专卖局“楚音雁语”微信服务号进行排队登记，按申请时间先后确定排队轮候次序。申请人在排队轮候期间，同一营业地址重复申请的，以其第一次提交申请时间计算排队轮候次序。
第四条　系统根据申请人线上提交时间，自动生成排队轮候顺序，并由系统自动推送告知申请人市场单元内当前排队轮候顺序号。申请人可通过“楚音雁语”微信服务号查询排队轮候情况。
第五条　发证机关依据当月公示辖区和辖区市场单元可办理许可证数量，按“退一进一”原则办理。
发证机关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通知当月拟办理许可证的申请人申办许可证的流程，申请人应自告知之日起5日内提出办证申请，逾期未申请的，视为放弃申办，申请人放弃申办后自动丧失排队轮候资格。
第六条  申请人放弃排队轮候或申请人放弃申办后自动丧失排队轮候资格后，又再次提交申请的，按上述办法重新排队轮候。
第7条  到号办理申请时，申请人提交的办证申请信息应与排队轮候登记信息一致。信息不一致的，申请人需重新登记排队轮候。
第八条 每月初，青山区烟草专卖局对辖区内零售点现存数量及本次可增设的零售点数量进行分析，上报上一级烟草专卖局备案。经武汉市烟草专卖局审核后，在“楚音雁语”微信服务号、行政服务栏公布辖区内烟草制品零售点数量及增设情况。
第九条 申请人在排队轮候期间存在下列情形时，取消其排队轮候资格：
（一）具有《武汉市青山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中第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排队轮候资格的。 
第十条  本办法中的“内”“之前”包含本数，5日指自收到信息之日起5个自然日内（“元旦”、“春节”、“清明”、“五一”、“十一”放假时间及收到信息当日不计算在内）。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武汉市青山区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武汉市青山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实施之日起同时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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